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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商法》承运人迟延交付
确定标准之不足

Ξ

张文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720)

[摘 　要 ] 　分析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例和中国法律关于迟延交付的规

定 ,指出中国《海商法》关于承运人迟延交付仅规定“约定时间”标准之不

足 ,提出在《海商法》迟延交付中引入“合理时间”标准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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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 ] [海上 ]货物运输公约草案》(简称《运输

法公约 (草案)》)关于迟延交付的规定 ,采用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

即“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目的地交付货物 ,为迟延交付”①。

可以预见 ,在未来中国修改《海商法》时 ,很可能会采取同样的立

场 ,而立法理由就是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

其实 ,国际公约往往只是国际社会相互妥协的产物 ,起草者为

了确保国际公约顺利通过 ,通常会采取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做法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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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问题进行规定 ,细节问题则留给各国国内法解决①。可见 ,

国际公约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 ,国际公约回避的问题 ,往往

需要通过国内法予以解决。在我国考虑是否需要修改迟延交付的

规定时 ,应该结合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 ,国际公约列举了迟延交付

责任的所有情形吗 ? 第二 ,其他国家是如何确定承运人迟延交付

责任的 ? 第三 ,在我国海事审判中 ,迟延交付真的只有一种情形

吗 ? 第四 ,“合理时间”真的那么难以确定吗 ?

二、国际公约关于承运人迟延交付的规定
在生效的国际海运公约中 ,《海牙规则》和《海牙 　维斯比规

则》并没有关于承运人迟延交付的规定 ,但“在很多基于《海牙规

则》和《海牙 - 维斯比规则》的各国国内法中 ,都以明文规定了迟延

责任。因此 ,在起草《汉堡规则》的时候 ,以各国对承运人处理可能

产生不同 ,而且以航空、铁路、公路有关的各运输公约都规定了迟

延责任等为理由 ,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原案中 ,也规定了

迟延责任”②。

《汉堡规则》第 5 条第 2 款规定 :“如果货物未在明确约定的时

间内 ,或者在没有这种约定时 ,未在按照具体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

运人所能合理要求的时间内 ,在海上运输契约规定的卸货港交付 ,

便是迟延交付。”

《汉堡规则》并不是第一个规定了迟延交付的国际公约 ,《汉堡

规则》关于迟延交付规定的原型来自《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

约》② ,其第 19 条规定 :“当货物未能在议定的时效期限内交付 ,或

虽无此种议定时效期限 ,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后的实际运输期限 ,特

别是在部分运输情况下按正常方式拼装全部货物所需要的时间 ,

超过了允许一个勤勉承运人的合理的时间 ,即应认为迟延交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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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此以外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 16 条①、《布达

佩斯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第 5 条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

在起草运输法公约的过程中 ,国际海事委员会 (CM I) 曾经向

各会员国发放过问题单 ,从反馈意见来看 ,关于迟延交付 ,各会员

国对于“约定时间”标准基本形成共识 ,但对“合理时间”标准分歧

很大③。尽管如此 ,在 CM I 向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提交的文本草案

中 ,仍然将《汉堡规则》关于迟延交付的规定纳入其中④,之后又历

经第十次⑤、第十三次⑥、第十六次⑦、第十七次⑧、第十八次⑨、第

十九次会议 �λυ 的激烈讨论 ,最终工作组还是采取了妥协方案 ,即

删除了“合理”标准 ,而保留了“约定”标准。但同时 ,“工作组谢绝

就有关迟延的条款草案的如此或其他任何解释方式表示明确的立

场”�λϖ 。工作组的这种态度 ,表明公约只是表述了各起草方的最大

共识 ,却并没有排除各缔约国通过国内法对承运人迟延交付的其

他情形作出规定的可能。否则 ,工作组完全可以在草案中明确 :

“迟延交付 ,是指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目的地交付货物。”

三、国外关于承运人迟延交付责任的法律与实践
实践中 ,尽管《海牙规则》和《海牙 —维斯比规则》并没有关于

迟延交付的规定 ,但多数参加国都在其国内法中以不同的方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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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引入“合理期间”标准的国家有 :澳大利亚、新西兰、克罗地亚、意大利、挪
威、西班牙、瑞典、英国。反对引入“合理期间”标准的国家有 :丹麦、德国、日本、荷兰、
秘鲁、瑞士 ,美国。参见国际海事委员会. CMI Yearbook ,2001 :460 - 465.

《布达佩斯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第 5 条规定 :“承运人应在运输合同约定的
期限内交付货物 ,未约定期限的 ,应在可合理要求尽责承运人做到的时限内交付货物 ,
同时考虑到航程和无障碍航行的情况。”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 :“如果货物未在明确约
定的时间内交付 ,或者如无此种协议 ,未在按照一个勤勉的多式联运经营人所能要求
的时间内交付 ,即为迟延交付。”



定了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责任。总的来说 ,国外法律关于承运人迟

延交付责任规定的方式大致有三种 :

1. 在海事立法中明确规定

1998 年《澳大利亚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4A 条第 2 款规定 :“本

条中 ,货物如果没有在合同约定或合理的时间内在合同约定的卸

港交付 ,则视为货物迟延交付。”①

与此类似 ,《斯堪的纳维亚海商法》第 278 条第 2 款也规定 :

“货物未在运输合同明确的约定时间内交付 ,或如果没有明确约定

交货的时间期限情况下 ,未在对于一个谨慎的承运人所合理邀请

的运输期限内交付货物 ,为迟延交付。”②

此外 ,1999 年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第 166 条第 2 款规

定 :“如果承运人未能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规定的卸货港、在双方

约定的时间内 ,如无此种约定则在根据实际情况对于一个勤勉的

承运人来说合理的时间内交付货物 ,应视为迟延交货。”①

2.《海商法》中没有规定 ,但《商法典》或《民法典》中有规定

这类国家中最典型的是德国。作为典型的民商分立国家 ,德

国并没有在海上货物运输篇中规定迟延交付 ,但其《商法典》第

423 条规定 :“承运人有义务在约定期间内交付货物 ,如果没有约

定 ,应当在就一个谨慎承运人来说 ,在考虑到当时情况后认可的合

理期间内交货。”②根据法理 ,特别法没有规定的 ,应当适应一般法

的规定。即在德国 ,实际上也存在“合理时间”的标准。

3. 承运人违反默示义务 ,从而承担迟延交付责任

根据英国普通法的规定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 ,承运人有提供适

航船舶、合理速遣、不得不合理绕航的默示义务③。如果法院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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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违反了默示义务从而导致货物迟延交付 ,并且迟延交付导

致了货物的灭失与损坏 ,则承运人需要承担迟延交付的责任。

在美国法下 ,如果承运人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交付货物 ,承运

人将可能因为违反保证而承担托运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如果没

有约定时间 ,承运人只需要根据其公布的航线和其习惯做法 ,合理

速遣。此外 ,如果承运人知道托运人因为特定目的而需要将货物

在特定的时间内运到 ,且承运人没有迅速运输货物 ,承运人的行为

将被视为不合理迟延①。

四、我国承运人迟延交付的法律规定与审判实践
我国《海商法》和《合同法》都有关于承运人迟延交付的规定 :

1. 海商法

我国《海商法》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 :“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

时间内 ,在约定的卸货港交货的 ,为迟延交付。”关于此款权威解读

为 :“构成货物迟延交付的前提条件 ,是承运人与托运人 (收货人)

事先明确约定了承运人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所运货物的期限。换

言之 ,如果没有这种交付期限的明确约定 ,货物的迟延交付便不成

立。”②

然而 ,也有学者认为 :“《海商法》第 50 条第 1 款并非是对迟延

交付所下的定义 ,而只是规定了迟延交付的一种情况。由于这一

条款只对明确约定了交付时间而发生迟延交付的情况进行了规

定 ,对没有约定交付时间的情况则没有规定 ,承运人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负责需要根据《海商法》其他条款的规定 ,或《合同法》等其他

法律来确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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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合同法

我国《合同法》第 290 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

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可见 ,承运人在运输

期间的适当履行 ,表现为其按照运输合同约定的期间履行其义务

和在合理的期间履行运送义务两种情况①。至于何为“合理的期

间”,则依据运输习惯而定。如果既无约定也无习惯 ,则应当于相

当期间内开始运送。②

3.《海商法》第 50 条与《合同法》第 290 条的关系

表面上看 ,《合同法》第 123 条③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条款之

间的关系问题 :《海商法》第 50 条关于迟延交付的规定从属于《海

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根据《合同法》第 123 条的规定 ,

《合同法》第 290 条不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问题是 ,《海商法》第 50 条并没有采取给迟延交付下定义的方

式。从逻辑学角度看 ,“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时间 ,在约定的卸货

港交货”是迟延交付的充分条件 ,但却不是必要条件。正如从“提

单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不能推导出“运输合同的证明只有提单”一

样 ,我们也不能从《海商法》第 50 条的规定中推出“迟延交付仅指

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 ,在约定的卸货港交货”。既然《海

商法》第 50 条不是迟延交付的定义条款 ,那么作为对《海商法》第

50 条的补充与完善 ,《合同法》第 290 条所确立“合理时间”的标准

当然应该适用。

遗憾的是 ,这种理解并没有被我国审判机关所接受。在“帕

玛”轮迟延交货纠纷案中 ,法院认为“本案提单中没有明确交付时

间 ,因此 ,若以《海商法》为依据 ,并不构成迟延交付”④;但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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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迟延交付实际上是船舶不合理绕航所致 ,即使根据《海商

法》,因船舶不合理绕航导致的迟延交付 ,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 ,合

同中没有约定交付时间亦然”①。同样 ,在“柯兹亚”轮迟延交付纠

纷案中 ,承运人承担了迟延交付责任 ,但理由却是“承运人违反了

恪尽职责使船舶适航的义务”①。

可见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一方面 ,法院坚持只有“货物未能在

明确约定的实践内 ,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才构成《海商法》意义

上的迟延交付 ;另一方面 ,承运人也可能因为“不合理绕航”或“船

舶不适航”而实际承担迟延交付的责任。与英美国家相比 ,我国只

是没有承运人因为违反“合理速遣”义务而承担迟延交付责任这一

种情形②。

五、“合理时间”的确定
根据《海商法》起草者的回忆 ,立法者之所以取《汉堡规则》第

5 条第 2 项的前半部分而弃后半部分 ,“是为了减轻承运人的责

任 ,避免实务上的不确定性 ,鼓励双方当事人进行约定 ,同时避免

司法上认定的困难”③。问题是 ,起草者“鼓励双方当事人进行约

定”的预见却没有发生。实践中 ,由于双方议价能力的不平等 ,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约定交付时间的实例很少。承运人迟延交付的纠

纷之所以很少 ,不是因为迟延交付很少发生 ,而是考虑到《海商法》

第 50 条没有“合理时间”的规定 ,托运人 (收货人)不得不放弃通过

诉讼寻求救济的权利。

但是 ,长期由托运人 (收货人) 单方承担迟延交付的损失显然

是不公平的。在司法实践中 ,“合理时间”的标准就真是那么难以

确定吗 ? 既然司法实践能够逐步确定“谨慎处理”的标准和“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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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谨慎地”的标准 ,那也应该能够逐步确定“合理时间”的标准①。

其实 ,“合理时间”是个事实问题 ,需要在具体案件中作具体的分

析。国内外学者关于“合理时间”的论述颇多 ,概而言之 ,“合理时

间”为一个谨慎的承运人在没有免责过失以外的其他故意或过失

的情况下 ,根据合同的要求和当时的实际情况 ,恪尽职责地进行运

输而需要的时间①。

实践证明 ,引入“合理期间”并不见得会引起大量诉讼的发生。

根据美国代表团向运输法工作组提供的资料显示 ,“即使在适用

《汉堡规则》和《斯堪的纳维亚海商法》的法域 ,也很难找到向承运

人追索迟延损害的情况”②。当然 ,这并不能表明实践中不需要规

定这类赔偿责任 ,反倒是因为这类赔偿责任的存在 ,迫使承运人作

出让步 ,从而与托运人 (收货人)友好解决迟延交付争议。

令人鼓舞的是 ,在我国 ,除了实务界大声疾呼之外 ,学术界也

已经注意到《海商法》关于迟延交付规定的不足。在大连海事大学

和上海海事大学分别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

中 ,都明确引入了“合理时间”的规定③。可见 ,在我国 ,引入“合理

时间”并完善承运人迟延交付责任的规定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六、结 　语
综上所述 ,国际公约并没有穷尽迟延交付的各种情形 ,世界上

也不乏通过国内立法完善公约迟延交付规定的例子。我国《海商

法》第 50 条第 1 款是确定迟延交付的充分条件 ,但不是必要条件。

因此 ,《合同法》第 123 条的规定不能排除《合同法》第 290 条的适

3822008 年 　我国《海商法》承运人迟延交付确定标准之不足 　　　

①

②
③ 大连海事大学的方案 ,参见司玉琢 ,胡正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

稿条文、参考立法例、说明.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3 :202. 上海海事大学的方
案 ,参见蒋正雄. 中国海商法研究.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481. 这两个机
构所提的方案不同之处 ,在于大连海事大学课题组提出了两套方案 ,第一方案是引入
“合理期间”,第二方案是明确“货物迟延交付仅指货物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 ,在约定的
卸货港交付。”

A/ CN. 9/ WG. III/ WP. 91 第 7 段。

赵　红. 论海上货物运输中的迟延交付/ / 海商法研究 : 4 辑. 北京 :法律出版
社 ,2001 :194 - 195.



用 ,即在我国 ,在承运人与托运人 (收货人)没有约定交付时间的情

形下 ,承运人仍应在“合理时间”内将货物运至约定的目的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在我国《海商法》修改的时候 ,应该明

确引入“合理时间”标准。具体的做法有两种 :一是删除《海商法》

第 50 条第 1 款 ;二是将《合同法》第 290 条的规定并入《海商法》第

50 条第 1 款。

On def iciencies of the standards of delay in del ivery

stipulated in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ZHAN G Wen2gua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 ng 100720 , China)

Abstract :Delay in delivery had been discussed many times in drafting the U. N.

transportation convention. After comparing Article 50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with relevant articles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foreign laws , the au2
thor points out the defect of delay in delivery stipulated in Article 50 of the Chi2
nese Maritime Code , and propose inserting“within reasonable time”into the Ar2
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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